部门预算相关事项说明

一、部门职责

环境监测与监察，开展环境要素的监测与综合分析评价，提高环境监测和预警能力，提高自动站的建设、管理，加大辐射环境质量监测、核应急监测，加大环境监管执法力度，完善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强环境监测与监督。                环境监测与信息，组织和实施全县各项环境要素的监测与调查、预报预警、统计分析及评价。开展污染源监督监测、污染事故应急监测、污染纠纷监测，保障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网）正常运行，进行环境信息系统建设，为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完成环境数据的综合分析、数据发布，环境质量预警等多项工作，预报污染事故，保证政府及时采取对策，降低或减少环境灾害，正常运转水站个数，空气自动监测站正常运行率。
 
 
 
 
　　环境监察与督查，
加强环境行政监察，开展全县网格化环境监管、环境违法案件现场调查处理、污染纠纷调查处理，全县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以及生态和农村环境执法监察；加强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
加强全县环境整体质量改进，确保不发生环境安全事故，加强环境行政监察，排污费管理、纠纷调查处理，安装设备套数，县级排污费征收入库率，组织环境监察培训期数，重点案件现场调查处理率。 
 
 
 
　　环境安全与应急处置，应对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保障环境保护规划、政策、法律法规、标准的执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
 
 
 
 
　　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管理；搞好辐射安全执法检查工作；做好辐射事故应急准备和响应工作；搞好全县辐射监测工作；加强废旧放射源收贮管理，保证放射源废物库维护和正常运行。开展核辐射安全监督执法检查、严格核辐射管理。加强放射源生产、销售、使用管理，废弃源的处置，放射性废物管理、收集、处置，放射性废物库运行。辐射安全许可证发证率，辐射安全监测点位占比率，放废库正常运转率，核应急工作完成率
。
 
 
 
环境污染综合防治，负责制定大气、水体、固体废物、化学品、机动车等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
加强大气、水体、机动车污染防治，加强固体废弃物、重金属等重点污染治理工程的防治工作。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对PM、VOC、二氧化硫等大气污染物进行综合防治，推动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推动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
VOC排放消减，PM2.5削减率。
 
 
 
 
　　水体污染防治，加强河流湖泊水污染防治、地下水污染防治、近岸海域水污染防治、饮用水源保护、污染水体整治、水污染源监督管理、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保护工程。加强水体污染防治
实施方案完成情况。
 
 
 
 
　　机动车污染防治
，对机动车污染防治实行统一监督管理，加强机动车环保监测单位运行监督管理，配合完成对全县设施污染排放和老旧车黄标车的淘汰工作加强机动车污染防治。完成老旧车、黄标车年度淘汰任务机动车污染监管平台建设。老旧车、黄标车淘汰率，固体废弃物、化学品、重金属等污染防治，加强固体废弃物、化学品、重金属、土壤、进口废物等污染防治，加强危险废弃物和废弃电子产品拆解管理。检查污水处理厂数量。
 
 
 
 
　　流域、区域污染综合防治
，加强全县重点流域、区域、海域污染综合防治，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县内各地区水质达标率。
 
 
 
 
重点污染治理工程，加强对影响全县环境质量的重点污染物排放进行防治，引导促进全县环境保护污染减排工程建设，推动污染综合防治活动开展。推动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改善全县环境质量。开展全县产能过剩行业环保认定、备案核查工作，产能过剩行业环保认定、备案核查完成率。

自然生态保护，强化生态保护和监察监管，提高自然保护区建设水平，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提升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加强自然生态保护。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解决影响群众生活和健康较为直接的饮用水安全保障、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防治等突出环境问题，改善环境重点、敏感区域的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质量。解决农村区域性突出环境问题
试点、示范区域村庄污水处理率。 
 
 
 
　　自然保护区管理
，提高自然保护区管理、能力建设、日常管护水平，促进自然保护区事业发展。加强各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对保护区监督、调研、检查、指导工作完成率。
  生物及物种资源保护，提升自然保护区建设水平，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力度，恢复区域生态功能。生物物种多样性保护
指导全县各级保护区完成对本区内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科研宣传工作完成率
。 
 
 
 
污染减排，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企业清洁生产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措施，推进主要污染物减排，促进结构调整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污染减排目标。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通过重点行业环保核查，促进企业提标升级污染防治能力；结合行业准入，淘汰未通过核查的重污染企业；开展环境统计和污染源普查、总量减排责任制考核等。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4类主要污染物年度减排完成率
。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及信息化建设
，搜集、存储、加工和传输全县环境质量状况、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自然生态保护、环境管理等重要信息。全县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工作。
 提升环境信息化水平搜集、存储、加工和传输全县环境质量状况、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自然生态保护、环境管理等重要信息。全县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工作。全县环境信息网络的建设和维护，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污染源自动监控网络正常使用率
，清洁生产促进，对重点企业进行清洁生产评估验收及对标，提高四大行业污染防治水平。
调动企业通过清洁生产做到“节能、降耗、减污、增效”
主要污染排放量降低率。
 
 
 
 
环保政务管理，负责环境保护系统综合业务管理和机关综合事务管理
加强环保保护管理工作。
 
 
 
 
 
综合业务管理，加强污染治理技术研究及推广、排污费征收管理及环保专项资金使用。完善环保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环保创新能力，加大重点实验室及环境监测、监察的建设力度。保障各项业务工作畅通
综合业务保障率。综合事务管理 ，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组织业务人员培训，加强排污费征收管理及环保专项资金使用；加强调查研究，提高管理意识及业务能力。保障机关正常工作高效运转综合事务保障率。

二、机构设置

部门预算单位构成：昌黎县环境保护局

                      昌黎县环境保护监察大队

                      昌黎县环境保护监测站

三、预算情况说明

我部门2016年预算收入894.19万元，全部公共财政预算拨款；预算支出894.1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14.19万元（人员经费516.29万元、日常公用经费97.9万元），项目支出280万元。

四、绩效预算信息

加强环境监测与监督；完成环境数据的综合分析、数据发布，环境质量预警等多项工作，预报污染事故，保证政府及时采取对策，降低或减少环境灾害；加强全县环境整体质量改进，确保不发生环境安全事故。加强环境行政监察，排污费管理、纠纷调查处理；保障环境保护规划、政策、法律法规、标准的执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开展核辐射安全监督执法检查、严格核辐射管理。加强放射源生产、销售、使用管理，废弃源的处置，放射性废物管理、收集、处置，放射性废物库运行；加强大气、水体、机动车污染防治，加强固体废弃物、重金属等重点污染治理工程的防治工作；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推动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加强水体污染防治；加强机动车污染防治。完成老旧车、黄标车年度淘汰任务；加强危险废弃物和废弃电子产品拆解管理；推动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改善全县环境质量。开展全县产能过剩行业环保认定、备案核查工作；加强自然生态保护；解决农村区域性突出环境问题；
提升环境信息化水平搜集、存储、加工和传输全县环境质量状况、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自然生态保护、环境管理等重要信息。全县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工作。全县环境信息网络的建设和维护；调动企业通过清洁生产做到“节能、降耗、减污、增效”；保障机关正常工作高效运转。
五、“三公”经费决算情况

我部门2016年预算“三公”经费合计98.75万元，其中公务车运行维护费42.95万元，公务接待费34.5万元，会议费9.68万元，培训费11.62万元。由于环境监察、督查及大气污染防治等各项任务加重，所以2016预算有所增加。

六、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我部门公务用车共计9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1辆，其它车辆8辆。

我部门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七、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

我部门采购预算总计1562万元，其中货物1399万元，工程164万元；2015年部门决算总计1544万元，其中货物1384万元，工程160万元。

